
 

软件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 

一、 转专业学生基本条件： 

1、 符合学校转专业要求的本科一年级学生； 

2、 表现良好，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 

3、 对软件工程专业确有浓厚兴趣； 

二、接收专业及计划接收名额 

接收专业 计划接收名额 

软件工程 34 

三、考核办法及程序 

1、 参加教务处统一组织的笔试； 

2、 软件学院为笔试合格的学生组织英语测试和综合能力测试，不参加测试的同学视

为自动放弃转专业资格，学院根据学生学习成绩、转专业考试成绩以及面试成

绩，择优录取； 

3、 软件学院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 

4、 办理转专业的相关手续。 

四、课程修读及学分认定 

1、 申请转入软件工程专业的一年级学生，已在原学院修过的公共基础课免修，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体育 I》《中国近代史纲要》《工科化学》等； 

2、 在原学院修完的专业课、限选课，如《物联网概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导论》

因和软件工程专业毕业要求存在差异，考虑到学生实际情况，执行 2016 培养方案

的转入学生，认定其为素质类任选课，学分上限不得超过素质类任选课学分上

限）；  

3、 未修过专业必修课程的，转入软件学院后需补修这些课程，如：《C语言程序设

计》《软件工程导论》《程序设计综合实践》等； 

4、 转入软件学院的学生，如遇到培养方案变更，造成培养方案中课程、学分发生变

化，所涉及课程、学分认定等相关工作，需经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 

5、 本学期所修课程的学习不得无故中断，本学期仍按原专业管理，下学期初若学业

成绩不达标，将严格进行学业警示工作。 



6、 本办法解释权归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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